第1章 摘  要

1、 项目优势

1、 客源市场稳定

易县位于京津唐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到易县车程不过1－2小时，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消费能力较强。同时清西陵本身属于北京大旅游区，具有稳定的客源市场。通过对易县旅游的进一步深层次开发，增加旅游产品，延长旅游人员在易县的停留时间，提供旅游消费者的消费设施来带动易县旅游的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随着易县旅游景点的进一步开发，易县旅游景区知名度的逐步提高，海内外来京旅游人员及周边城市旅游人员的涌进，易县旅游的高潮指日可待。

2、 奥运商机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将再次掀起海内外人员前往北京及周边地区旅游的热潮，对旅游业有极大的促进，也将为易县的旅游带来大批量的海内外游客，对易县旅游开发的投资回收有极大的保障；
3、 新景点魅力

国内长假期黄金周的形成，对京津唐地区的休闲、旅游有极大的促进，当前已有的旧景点已不能满足当地人休闲旅游的需求，开发短距离的有新意的适宜休闲、旅游的新景点更能满足京津唐人们的需求，易县五大旅游景区的开发正好满足京津唐居民的这种需要。

4、 项目基础扎实

易县的旅游开发已有一定的基础，清西陵、狼牙山、古燕文化区等景点旅游资源丰富，有着悠久的历史，被评为国家AAAA级、AAA级旅游景点，在国内、省内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景点易于开发，宣传费用较低，投资效果较好，回报较快。

2、 易县旅游发展概况

易县古称易州，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麓,华北平原西北边缘。易县的旅游资源众多，文化底蕴丰厚，但旅游业对易县的经济贡献与其旅游资源的价值不相符，目前它的旅游业尚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产业化经营的模式，主要是以观光旅游为主，相关行业还没有得到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开发，具体表现为：旅游专业管理人才缺乏，硬件、软件都比较落后，旅游宣传力度不够，旅游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内外交通不畅。2001年旅游收入为1.5亿元；2002年旅游收入为1.8亿元，旅游人数为120万人次；2003年由于受“非典”影响旅游收入和游客人数都有所下降，旅游收入为1.3亿元；游客70%来自京、津地区。

由于易县的旅游业起步晚，旅游资源开发比较落后，对旅游资源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一般仅仅局限于观光类的开发。景区开发比较盲目，没有进行规划。今后要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开发国际市场，把易县建成将历史文化主题融入自然生态中的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游憩娱乐于一体的著名的游览胜地。确定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的地位。

3、 易县五大景区及其建设内容

1、 清西陵文化生态旅游景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AAAA级景区

五星级中泰大酒店：集宾馆餐饮、旅游度假、休闲疗养、娱乐健身、国际大型会议接待为一体；

八旗农庄：展示满文化风情旅游；

包装山水景点：配套完善相关设施。

2、 狼牙山景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森林公园
蚕姑坨风景点

狼牙山森林浴公园

3、 古燕文化景区

燕下都景区

荆轲塔和黑、白塔区

龙兴观、老子道德经幢

易州文物博览馆

燕都文化广场

燕国城景点工程

4、 仙山神湖文化景区

洪崖山景区

千佛山景区

神湖景区

5、 紫荆关景区—畿南第一雄关
A．环关及西向路线

修复古城紫荆关

六郎石生态风景区

水上漂项目

B．西北路线

    摩天岭自然风景区

青龙潭自然风景区

白龙潭自然风景区

C．东向旅游路线

天台山自然风景区

黄金博览城
4、 易县旅游总体发展战略

易县目前提出了“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强县，打造京津后花园”的旅游发展目标，对于易县丰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作科学合理的规划，进行深层次的开发。

依靠易县丰厚的旅游资源，立足京、津及其周边旅游市场，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并利用世界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历史人文资源，开发国际市场，将易县建成将历史文化主题融入自然生态中的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游憩娱乐于一体的著名的游览胜地。易县的旅游产品形象是依托山水生态环境、贯穿中华文明的文化脉络。

5、 融资合作方式

易县政府委托河北中泰集团与北方研究所共同对河北易县的旅游资源进行了整体规划，同时易县政府与河北中泰集团签订合作协议，由中泰公司为易县作出总体旅游规划，并提交县人大代表大会审批通过。河北易县政府将2004－2007年易县旅游招商开发权交中泰公司全权负责。

河北中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招商引资合作开发，为投资机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使投资者享受最优惠政策，获取最大限度收益，合作细节由双方协商一致，另行签订协议。

双方合作方式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

1． 投资者与中泰集团成立合资公司，根据双方出资额确立股份，对易县旅游资源作整体开发；

2． 投资者根据自身的投资需求，选择部分景区、景点进行投资，由中泰集团提供各种协助，对易县单个景区或景点进行开发，双方按照各自权益分享利益。

第2章 项目所在地概述：易县


1、 地理位置

易县古称易州，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麓，华北平原西北边缘。东西跨距67.7公里，南北跨距61.7公里，总面积2540.85平方公里。

易县交通十分方便，京源铁路穿过县境北部，易县至高碑店铁路与京广线接通，公路四通八达，112国道、京赞线、宝平线、易保线、易定线、西沱线、独管线、徐渭线等各条公路纵横贯通，交汇于县城，交通极为便利。

易县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地处京、津、保金三角地带，东北距北京110公里，西南距省会石家庄169.2公里，南距保定市区60公里。东南与定兴，南与徐水，西南与满城、顺平，西与涞源，北与涞水相邻。

易县位于大北京都市圈内及京、津、唐经济圈的辐射范围内，清西陵已划入北京大旅游区，随着周边城市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带动易县旅游业的发展。 
2、 历史沿革

 易县历史悠久，历史悠久，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早在商代就有易氏部落，在易水两岸定居.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在县境东部建燕下都。西汉在易地置故安县。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在易水北岸置易州，开皇十六年置易县。五代至宋易州先后属后唐、后晋、后周，其间一度归辽、金。清雍正八年（1730年）升为直隶州，民国初降州为县。
解放后，人民政府进入县城，先后属保定市，保定地区管辖。易县古已闻名，燕昭王建燕下都，其遗址保留至今，古义士荆轲在易水边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害，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紫荆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位列内三关之首。清雍正八年在易县始建清西陵至1915年形成了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陵寝建筑群，被联合国评定为AAAA级世界文化遗产。抗日战争中，狼牙山勇士更是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

3、 文化背景

易县总人口为50多万人，有汉、回、满、蒙、朝、苗、壮等民族，人民民风淳朴，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和爱国主义传统。广阔的山区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金矿已发现多处，盛产各种石材，工艺品有易水砚、绞胎瓷、景泰蓝等。
易县地处河北省的西部，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国都所在地，有名的易水河流经此地。著名的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流传千古，使易县大地充满了怀古的情怀。现今的易县遍布着众多的人文古迹，像战国的时期燕国的都城燕下都遗址黄金台、始于东汉的后山奶奶庙、唐朝道德经幢和建于辽代的荆轲塔、还有清代兴起的宏伟的皇家陵墓群清西陵，这些历史的遗迹向人们诉说着这片土地的辉煌历史。

易县既是山区大县，又是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民风淳朴，心地善良，当地百姓“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尊贤重义，敢于争先”的易县精神在拒马河畔颂扬的尤为明显。
4、 自然环境

易县旅游资源丰富，广泛分布着山脉、林场、古迹、庙宇和河流。
易县十分之七的为山地，山体多为侵蚀、剥蚀、岩溶地揿，境内最高峰海拔1800多米。有云蒙山、千佛山、狼牙山、卧龙山、洪崖山等山脉。
    易县十分之一的为水域，境内有五条主要的河流：北易水、拒马河、中易水、漕河、瀑河，北易水河流流经县城，是一条古河道，也是易县的母亲河。当年的古代壮士荆轲就是从北易水河出发，前往秦国的。易县拥有6个水库，比较大的水库主要有南湖水库，水面面积25000平方米，其次有旺龙水库、马头水库等，水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大的旅游开发空间。
易县拥有大片的次生林带，有3 个省级森林公园，森林占有面积达35%，属国家林业先进县，在北方地区居于前列。
    易县东部季风暖温带大陆气候，海拔高差悬殊形成平原旱区半湿润的气候特点，夏季平均气温25.3摄氏度，冬季平均气温零下3摄氏度。
    易县地处京、津、保金三角地带，旅游、林果、畜牧、三类建材等资源优势是易县经济的支柱产业。 易州大地胜迹叠出，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5、 投资环境

1、 环境建设
易县境内山川秀丽，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悠久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成为易县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林果、畜牧、建材三类资源优势是振兴易县经济的支柱产业。易县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依托资源，开放兴县”的发展战略，并加大软环境建设，制定了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以及进一步加快开放步伐，引进人才、技术、项目、资金的规定和奖励办法，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服务中心、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保护中心。
2、 硬环境建设

为加快易县经济发展，尽快开发资源优势，易县县委、县政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效支撑，投资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一是交通：京原铁路横贯县境西北部，北京至易县皇家号列车与京广线相连，112国道、京广西线、易定、易黄、沙东、京同公路纵横交错，全县国省干线256.6公里，县级公路57.1公里，乡级公路82.8公里，专用公路47.2公里。近年来又投资1.44亿元，改建112国道等国省干线43.6公里，易定、易黄等县乡公路61公里，全县通车里程达到1138公里，实现了村村通公路。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二是通信：全县程控电话交换机容量达到60088门，电话装配量已达60000部，实现电话村村通。
    三是电力能源：全县水电理论蕴藏量30.64万千瓦，可开发量23.33万千瓦，现已建成水电站7座，总装机容量2.529万千瓦，占可开发量的11%，全县有110万千伏变电站3座，35万千伏变电站19座，总容量156700千伏安，电力充足，有可靠保障。
6、 优惠政策

1、 投资优惠
第一条 税收优惠：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林果、畜牧、矿产建材、旅游四大产业发展的投资项目享受税收优惠。对生产性投资项目，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前两年缴纳的所得税，由县财政将县级分成部分全部返还，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返还；对非生产性投资项目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缴纳的所得税，由县财政将县级分成部分全部返还，第四年至第五年减半返还；对高新技术项目，自省以上科技部门认定之日起三年内，其新增增值税的县级分成部分，由县财政按年度返还给企业50%；对外商利用利润再投资项目，经营期十年以上的，由县财政全额返还其再投资已缴所得税县级分成部分。
    第二条 用地优惠：县外投资企业用地有关费用，上交国家、省、市部分，按最低标准收取，补偿百姓部分由估价机构公正评估后合理补偿，县内留成部分经县政府批准可缓交或减免交纳。
    第三条 行政性收费优惠：对县外投资企业的各种行政性收费，上交市以上部分按最低标准征收，上缴县部分，经县政府批准可缓交或减免交纳。
第四条 对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或100万美元以上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由县级领导牵头组成协调领导小组，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并制定针对该项目的具体优惠办法。
2、 引进奖励
第五条 引进资金奖励：凡引荐县外投资者来我县兴办企业的，资金到位并全部投产后，县政府按实际到位资金的3‰—5‰一次性奖励中介人。
    第六条 引进技术奖励：对引进高新技术、专利、科技成果，使企业获得显著效益的，除按规定支付技术转让费外，自获利年度起3年内，由受益单位给予中介人新增利润的5%的奖励。
    第七条 引进人才奖励：从县外引进我县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及企业管理人才，从事专业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并经用人单位及主管部门确认后，由用人单位一次性给予中介人年新增效益1%—5%的奖励。
3、 管理服务     
第八条 成立县政府项目审批中心（办公地点设在发展计划局），负责投资企业、客商政策咨询及项目审批，从收到符合要求的全部申报材料之日起，当日办理完毕，确需调查审核的，5日内办结；需报上级批准的，2日内上报，并积极催办。
    第九条 成立优化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纪检委），建立专门监督检查队伍，对破坏经济环境的种类案件严厉查处。开通优化环境投诉热线（电话8211313），接受对破坏经济发展环境案件的投诉，并尽快查处。
    第十条 优惠政策由易县人民政府招商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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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县区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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